                 物科院工会活动室管理制度 

    为给本院教职工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、休闲环境，提高教职工的身心健康水平，确保活动场所舒适、安全、有序，特制定如下制度，请自觉遵守执行。

一、活动室由学院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管理，负责按规定时间开关门，保持室内安全清洁卫生，保管和维护设备，保证活动室正常开放。

二、活动室的开放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中午12：15—13：15 ，下午3：30—5：00，特殊情况另行安排。

三、注意公共卫生和文明礼貌，不随地吐痰，不乱丢果皮纸屑，不得大声喧哗，使用后的一次性纸杯、垃圾等自觉扔到垃圾桶内。

四、活动人员请按照器材使用规则安全使用， 爱护室内乒乓球桌、台球桌、棋牌桌、健身器材等设施，如有人为损坏，照价赔偿。

五、活动室及其所有物品一般不外借，特殊情况必须经主管院领导同意后方可借出。

六、活动后请将物品归放原位，并协助活动室负责人搞好清洁卫生，关闭门窗、电源，以保持室内整洁有序。

七、如管理上有问题或有其他建议，可联系管理员18951891365潘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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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活动室管理员职责 

一 负责按规定时间开关活动室。 

二 负责各种设备、设施、财产的等物品的使用和保管，做到账、物相符。

三 负责活动室运动器械的日常保养和维护工作，做到摆放整齐、妥善保管、定期清点、及时报修。 

四 负责活动室钥匙的保管，做好管理、登记、使用。

五 负责及时关闭门窗和电源，做好防火、防水、防盗等工作，确保活动室安全。 

六 负责保持好活动室环境卫生，做到室内外干净、整洁、舒适。 

七 负责维护活动室秩序，督促参加活动的人员遵守管理规定，开展文明、健康的活动。 

八 活动室及其所有物品不得外借，特殊情况必须经主管院领导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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